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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109,999,974股

2、发行后股本总额：573,692,485股

3、发行价格：9.50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1,044,999,753.00元

5、募集资金净额：1,030,523,756.16元

二、各投资者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投资者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锁定期

1 张小东 10,526,315 99,999,992.50 6个月

2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7,368,400 69,999,800.00 6个月

3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

公司
10,526,315 99,999,992.50 6个月

4 烟台君平投资有限公司 21,052,631 199,999,994.50 6个月

5 唐静 10,526,315 99,999,992.50 6个月

6 于雪丽 5,263,157 49,999,991.50 6个月

7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

安富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105,263 209,999,998.50 6个月

8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

安允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210,526 39,999,997.00 6个月

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684,210 34,999,995.00 6个月

10 蔡玉璞 14,736,842 139,999,999.00 6个月

总计 109,999,974 1,044,999,753.00 -

三、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共有 10名，以现金参与认购，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本次新

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6个月。

四、本次发行是否导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导致

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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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109,999,974股将于 2020年 12月 22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

投资者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上市首

日设涨跌幅限制。

六、资产过户及债权转移情况

本次发行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及债务转移情况。



3

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王寿纯 王寿恒 许士卫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王斌 程永峰 彭建云

__________

徐景熙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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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仙坛股份/公司/上市公司 指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保荐/保荐机构/本保荐

机构 /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律师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审计及验资机构 指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定价基准日 指 2020年 11月 27日，发行期首日

发行价格 指 9.50元/股

发行数量 指 109,999,974股

发行方案 指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

认购邀请书 指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缴款通知书 指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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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NDONG XIANTAN CO.,LTD.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仙坛股份

股票代码 002746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01年 6月 14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 2011年 1月 25日

股票上市日期 2015年 2月 16日

法定代表人 王寿纯

董事会秘书 许士卫

注册资本 46,369.25万元

注册地址 山东烟台牟平工业园区（城东）

邮政编码 264117

公司电话 0535-4658717

公司传真 0535-4658318

公司网址 http://www.sdxiantan.com

公司电子邮箱 xt@sdxiantan.com

公司经营范围

配合饲料加工，粮食收购。种鸡、家禽饲养、销售，家禽屠宰、

加工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货物、技术进出口；普通货物道路

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0年 1月 20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如下议案：《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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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0-2022年）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召开

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20年 2月 7日，发行人召开 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如下议案：《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

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

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0-2022年）的议案》和《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0年 2月 21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如下议案：《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

议案（修订稿）》、《关于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修订稿）》、

《关于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修订稿）》、《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修订稿）》、《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

召开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20年 3 月 10日，发行人召开 2020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如下议案：《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

条件的议案（修订稿）》、《关于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修订

稿）》、《关于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修订稿）》；、《关于非公

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修订稿）》和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2020年 3月 20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如下议案：《关于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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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议案（二次修订稿）》和《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

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二次修订稿）》。

2020年 7月 31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如下议案：《关于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二次修订稿）》、《关于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三

次修订稿）》、《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

诺的议案（三次修订稿）》和《关于公司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

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修订稿）》。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即有效期

至 2021年 3月 9日。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0年 8月 24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进行了审核，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2020年 9月 1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山东仙坛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138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 139,107,753股新股，核准日期为 2020年 9月 8日，有效期 12个月。

2020年 10月 15日，发行人公布了 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2020

年 1-9月，发行人实现的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 2,376,825,405.98 元、

328,087,998.31元和 275,288,357.74元，分别较 2019年同期下降 4.44%、49.26%

和 54.87%。针对前述业绩下滑，发行人于 2020年 10月 19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

了会后事项说明。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发行人及方正保荐已于 2020年 12月 1日向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发出

了《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

书》”），要求全体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向指定账户足额缴纳认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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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 月 4 日，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和信验字

（2020）第 000061号”《验证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0年 12月 4日止，主承

销商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仙坛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资金人民

币 1,044,999,753.00元。2020 年 12 月 4日，方正保荐将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上述

认购资金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2020年 12月

7日，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和信验字（2020）第 000062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20年 12月 7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44,999,753.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4,475,996.84元（含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30,523,756.16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09,999,974.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920,523,782.16元。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公司将

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设立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四）股权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0年 12月 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0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

限售期为自上市之日起 6个月。

三、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 1.00元。

（二）发行方式



11

本次股票发行采用向不超过 35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的方式，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本次发行承销方式为代销。

（三）发行数量

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2138号），本次发行数量上限为 139,107,753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为 109,999,974股，未超过相关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

议及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138号文规定的发行数量上限。

（四）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的 80%，即 9.50元/股。发行期首日为《认购邀请书》发送日的下一个交易

日，即 2020年 11月 27日（T-2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报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按

照《发行方案》及《认购邀请书》中关于“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

优先”的基本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9.50元/股，符合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

监会相关规定。

（五）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特定对象所认购的股份限售期需符合《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本次

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结束后因公司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限售期结束后

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费用

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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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999,753.0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 14,475,996.84元（含税）后，本次募集

资金净额为 1,030,523,756.16 元，符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10,000.00

万元的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2017修订）第十条规定，用于免

征增值税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十五条规定，农业生产者销

售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仙坛股份目前从事饲料生产、种鸡和商品鸡养殖环节，

商品鸡出栏后向子公司销售商品代毛鸡，由子公司进行屠宰加工。仙坛股份销售

的商品代毛鸡属于“自产初级农产品”，销售环节无需缴纳增值税。仙坛股份也

未进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所以公司非公开发行过程中接受保荐承销、律师、

会计师、信息披露等服务所产生的进项税额均不得抵扣，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需要扣除的发行费用为含税金额。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

（一）《认购邀请书》的发送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竞价申购日（2020年 12月 1日）前，共向 106家投资者送

达了认购邀请文件。其中包括 2020年 11月 11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认购邀请

名单中共 92名特定投资者，包括截至 2020年 10月 30日公司前 20名股东（不

含 2名控股股东等关联股东后顺延）、20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不含 2家董

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0家证券公司

（不含 1家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证券公司）、5家保险机构

投资者（不含 1家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保险机构投资者）以

及 37家董事会决议公告后至启动发行日已经发送认购意向书的投资者。

自报送发行方案至启动发行前，共收到 11位投资者表达的认购意向，分别

为：韩克学、烟台国泰诚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宋向阳、北京金樟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烟台君平投资有限公司、张小东、潘旭虹。

其中，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属于证券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属于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属于保险机构投资者，其余均为其

他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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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认购邀请书发送投资者后至竞价申购日前，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共收到 3位投资者表达的认购意向，分别为徐洪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于雪丽。其中，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属于证券公司，其余均为其他投资者。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符合《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要求。同时，《认购邀请书》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竞价对象关于本次

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述新增

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通过资产管理产品计划等方式间接参与认购，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主要股东未向上述新增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未直

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上述新增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发行人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

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

购。

（二）申购报价情况

2020 年 12 月 1日（T日），在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见证下，共

有 10家认购对象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内，将《申购报价单》及相关附

件提交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经方正保荐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共同核查确认，10家《申购报价

单》有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对所有《申购报价单》进行了统一的

簿记建档，冻结履约保证金共计 6,000.00万元。申购报价单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需要缴

纳保证金

是否

有效



14

1 张小东 9.50 10,000.00 是 是

2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

司

10.00 6,999.00

是 是9.70 6,999.52

9.50 6,999.98

3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

有限公司
9.50 10,000.00 是 是

4 烟台君平投资有限公司 9.50 20,000.00 是 是

5 唐静 9.50 10,000.00 是 是

6 于雪丽 9.50 5,000.00 是 是

7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益安富家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9.50 21,000.00 是 是

8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益安允升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9.50 4,000.00 是 是

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9.72 3,500.00 是 是

10 蔡玉璞 9.50 14,000.00 是 是

参与本次认购的对象均在《认购邀请书》发送名单所列示的公司和个人范围

内。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所有参与认购的对象均按照《认购邀

请书》的约定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及完整的附件，上述认购对象的申购价格、

申购数量和履约保证金缴纳情况均符合《认购邀请书》的约定，申购报价合法有

效。

（三）定价和配售过程

按照《发行方案》与《认购邀请书》相关要求，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由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认。经协商，按照《发行方案》及《认购邀请

书》中关于“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基本原则，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与发行人确认最终获配投资者共 10家，发行价格为 9.50元/股，本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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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票数量为 109,999,974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044,999,753.00元。各发行对象

获得配售的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类型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占比
限售期

（月）

1 张小东 其他投资者 10,526,315 99,999,992.50 9.57% 6

2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其他投资者 7,368,400 69,999,800.00 6.70% 6

3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投资者 10,526,315 99,999,992.50 9.57% 6

4 烟台君平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投资者 21,052,631 199,999,994.50 19.13% 6

5 唐静 其他投资者 10,526,315 99,999,992.50 9.57% 6

6 于雪丽 其他投资者 5,263,157 49,999,991.50 4.78% 6

7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益安富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投资者 22,105,263 209,999,998.50 20.10% 6

8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益安允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投资者 4,210,526 39,999,997.00 3.83% 6

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3,684,210 34,999,995.00 3.35% 6

10 蔡玉璞 其他投资者 14,736,842 139,999,999.00 13.40% 6

合计 109,999,974 1,044,999,753.00 100.00% -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定价及配售过程中，发行价格的

确定、发行对象的选择、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贯彻并遵循了《认购邀请书》确定

的程序和规则。发行人在定价和配售的过程中坚持了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的原则，不存在采用任何不合理的规则人为操纵发行结果，压低发行价格或调控

发行股数的情况。

（四）主承销商对认购资金来源的核查意见

最终配售对象的产品认购名称/出资方信息如下：

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产品名称/出资方信息

1 张小东 自有资金

2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3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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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认购对象名称 产品名称/出资方信息

4 烟台君平投资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5 唐静 自有资金

6 于雪丽 自有资金

7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安富家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益安富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安允升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益安允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10 蔡玉璞 自有资金

主承销商及律师对最终配售对象进行核查，并取得最终配售对象的承诺声

明，最终获配投资者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

方，最终获配投资者亦未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作出

的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未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

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主承销商认为本次认购对象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认购资

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认购资金来源的安排能

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五、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按照《发行方案》及《认购邀请书》相关要求，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由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认。经协商，按照《发行方案》及《认购邀请

书》中关于“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基本原则，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与发行人确认最终获配投资者共 10家，发行价格为 9.50元/股，本次发

行股票数量为 109,999,974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044,999,753.00元。本次发行定

价及配售相关工作符合《发行方案》及《认购邀请书》相关要求。

最终配售结果详见下方《获配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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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配明细表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张小东 张小东 10,526,315 99,999,992.50 6个月

2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

限公司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限

公司
7,368,400 69,999,800.00 6个月

3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

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

份有限公司
10,526,315 99,999,992.50 6个月

4
烟台君平投资有限公

司
烟台君平投资有限公司 21,052,631 199,999,994.50 6个月

5 唐静 唐静 10,526,315 99,999,992.50 6个月

6 于雪丽 于雪丽 5,263,157 49,999,991.50 6个月

7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益安富家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益安富家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2,105,263 209,999,998.50 6个月

8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益安允升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益安允升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4,210,526 39,999,997.00 6个月

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3,684,210 34,999,995.00 6个月

10 蔡玉璞 蔡玉璞 14,736,842 139,999,999.00 6个月

合计 109,999,974 1,044,999,753.00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张小东先生

张小东，男，身份证号：3706021968********，住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宁海路 96号。

张小东先生本次认购数量为 10,526,315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2、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名称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 18号院 1号楼 501-15室

法定代表人 刘江华

注册资本 242,440.8184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投资、投资咨询和种业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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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 7,368,400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3、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经济开发区安德利大街 18号

法定代表人 王安

注册资本 37,800.00万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各种原浆果汁、果蔬汁、复合果蔬汁、食用果蔬香精及食品用香

料；铁制包装品的加工销售；果渣的生物综合利用；从事各种原浆果汁、

果蔬汁、复合果蔬汁、果浆、食用果蔬香精及食品用香料的批发和进出口

业务；自有房屋出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 10,526,315股，股份限售

期为 6个月。

4、烟台君平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烟台君平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97号 102室

法定代表人 董军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化工产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烟台君平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21,052,631股，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5、唐静女士

唐静，女，身份证号：3729221978********，住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

山镇姬家庄 1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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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静女士本次认购数量为 10,526,315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6、于雪丽女士

于雪丽，女，身份证号：3706121986********，住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宁海大街 799号。

于雪丽女士本次认购数量为 5,263,157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7、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安富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安富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3号院 A座 8层 1006号-1

法定代表人 刘意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

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

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安富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本次认购数量为

22,105,263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8、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安允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安允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3号院 A座 8层 1006号-1

法定代表人 刘意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

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

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安允升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本次认购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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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526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9、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大厦 2座 27层及 28层

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注册资本 482,725.6868万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经营范围

一、人民币特种股票、人民币普通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

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经纪业务；二、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股票、

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自营业务；三、

人民币普通股票、人民币特种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

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承销业务；四、基金的发起和管理；五、企业重组、

收购与合并顾问；六、项目融资顾问；七、投资顾问及其他顾问业务；八、

外汇买卖；九、境外企业、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资产管理；十、同业

拆借；十一、客户资产管理。十二、网上证券委托业务：十三、融资融券

业务；十四、代销金融产品；十五、证券投资基金代销；十六、为期货公

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十七、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十八、经金融监管

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 3,684,210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10、蔡玉璞先生

蔡玉璞，男，身份证号：3706021955********，住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楚风一街 13号。

蔡玉璞先生本次认购数量为 14,736,842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

与本次发行认购。本次发行中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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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获配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

情形。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

排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其他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如实进行信息披露。

六、本次发行相关机构名称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琨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号院 5号楼

保荐代表人：张世通、曹方义

经办人员：隋宇婷

联系电话：010-59355702

传真：010-56437019

（二）公司律师

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顾功耘

住所：银城中路 501号上海中心大厦 11、12层

经办律师：杨依见、魏栋梁、王阳光

联系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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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及验资机构

名称：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王晖

住所：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59号盐业大厦 7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迟慰、于丛林

联系电话：0535-6630670

传真：0535-6633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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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0年 11月 30日，公司股本总额为 463,692,511股。公司前十大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份数量

（股）

限售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王寿纯 境内自然人 134,100,000 100,575,000 28.92
2 曲立荣 境内自然人 122,400,000 26.40

3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

合
其他 6,209,910 1.34

4 李平 境内自然人 4,180,000 0.90

5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

行－华融国际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其他 2,523,025 0.54

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其他 1,591,710 0.34

7 章建新 境内自然人 1,356,447 0.29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222,805 0.26
9 王锦彬 境内自然人 1,177,300 0.25
10 陈晓民 境内自然人 714,200 0.15

合计 275,475,397 100,575,000 59.41

（二）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截至 2020年 12月 14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

情况将如下所示：

序号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情况

（股）

1 王寿纯 134,100,000 23.37 100,575,000

2 曲立荣 122,400,000 21.34

3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安富家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105,263 3.85 22,105,263

4 烟台君平投资有限公司 21,052,631 3.67 21,05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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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蔡玉璞 14,736,842 2.57 14,736,842

6 唐静 10,526,415 1.83 10,526,315

7 张小东 10,526,315 1.83 10,526,315

8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10,526,315 1.83 10,526,315

9 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7,368,400 1.28 7,368,400

1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6,360,010 1.11 -

合计 359,702,191 62.70 197,417,081

注：本次发行后各股东的持股数量、比例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证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均未在公司担任职务，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未因本次非公开发

行而发生变动。

本次发行前后（以 2020年 11月 30日为基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王寿纯 董事长,董事 134,100,000 28.92 134,100,000 23.37

2 王寿恒 董事,总裁 - - - -

3 许士卫
董事,董事会秘书,资
深副总裁,财务总监

- - - -

4 唐茂恒 副总裁 - - - -

5 姜建平 资深副总裁 - - - -

6 刘吉峰 副总裁 - - - -

7 王健 副总裁 - - - -

8 王斌 董事 - - - -

9 程永峰 独立董事 - - - -

10 彭建云 独立董事 - - - -

11 徐景熙 独立董事 - - - -

12 冷胡秋 监事会主席 - - - -

13 曲卫平 监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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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谭富芹 职工监事 - - - -

合计 134,100,000 28.92 134,100,000 23.37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109,999,974股限售流通 A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

如下（发行前股本结构截至 2020年 11月 30日）：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100,575,000 21.69 109,999,974 210,574,974 36.7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363,117,511 78.31 363,117,511 63.29

总计 463,692,511 100.00 109,999,974 573,692,485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股份变动对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票共 109,999,974股，发行后股票共计 573,692,485股。以最近一

期经审计（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公司本次发

行前后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19年1-12月/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1-12月/2019年12月31日

每股净资产（元） 7.11 7.54

每股收益（元） 2.16 1.74

注：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照最近一期经审计（2019年 12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 12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三）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共获得募集资金总额为 1,044,999,753.00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1,030,523,756.16元。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加，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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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负债率有所下降，公司债务偿还能力及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

（四）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年产 1.2亿羽肉鸡产业生态项目，

拟投入 7个商品鸡场、饲料厂及屠宰厂共 9处建设项目。投资项目完成后，公司

资本实力显著增强，核心竞争力全面提高，有利于保障公司持续长远发展，同时

公司业务结构将得到一定优化。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

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发行不会影响公司的资产完整以及人员、机构、财务、业务的独立性，

公司拥有独立的组织管理、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系统，并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

的能力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六）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本次发行后，若公司拟调

整高级管理人员，将会严格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均不存在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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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仙坛股份 2017年 12月 31日的

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7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

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和信审字（2018）

第 000426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仙坛股份 2018年 12月 31日的

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

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和信审字（2019）

第 000317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仙坛股份 2019年 12月 31日的

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

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和信审字（2020）

第 000040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发行人 2020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9/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总额 4,387,907,108.32 4,317,664,865.38 3,098,381,424.01 2,580,021,024.57
负债总额 801,324,866.04 870,049,422.96 611,749,692.46 461,194,764.57
所有者权益合

计
3,586,582,242.28 3,447,615,442.42 2,486,631,731.55 2,118,826,260.00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3,438,445,467.36 3,295,834,473.45 2,448,048,845.77 2,118,826,260.00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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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376,825,405.98 3,533,387,137.43 2,577,797,691.84 2,164,000,029.75
营业成本 2,058,570,988.00 2,475,580,878.27 2,137,376,253.38 2,028,129,594.16
营业利润 329,031,804.82 1,074,540,850.75 429,733,800.14 94,511,669.84
利润总额 327,650,784.89 1,072,235,820.16 422,348,724.47 101,301,519.62
净利润 331,643,804.26 1,062,759,830.78 422,241,551.95 101,904,429.08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328,087,998.31 1,000,665,278.70 401,958,666.17 101,969,302.10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89,582,886.00 1,171,556,325.85 549,427,690.10 242,696,723.39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64,794,329.45 -850,254,525.73 -635,585,026.38 -392,459,384.66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19,293,604.40 145,634,790.77 22,090,894.41 -34,035,942.98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94,504,497.75 466,943,048.36 -64,078,745.22 -183,830,427.41

（四）主要财务指标

1、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9/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比率（倍） 3.99 3.69 3.47 3.40
速动比率（倍） 3.50 3.16 1.22 0.61
资产负债率（%）（合并） 18.26 20.15 19.74 17.8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4.22 20.06 28.41 30.15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4.42 55.69 67.36 62.59
存货周转率（次） 5.61 6.94 6.79 7.5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元/股）
1.06 2.53 1.78 1.33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42 1.01 -0.21 -1.01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0.08 0.07 0.07 0.10

注：主要财务指标计算说明：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预付账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其他流动

资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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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期初期末平均净值

（5）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平均存货账面净值

（6）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7）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

2、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年度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

收益

稀释每股

收益

2020年 1-9
月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9.77 0.71 0.7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8.20 0.59 0.59

2019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35.01 2.16 2.1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32.76 2.02 2.02

2018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7.65 0.87 0.8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5.60 0.77 0.77

2017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85 0.22 0.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3.16 0.14 0.14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偿债能力指标如下所示：

项目 2020/9/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比率（倍） 3.99 3.69 3.47 3.40
速动比率（倍） 3.50 3.16 1.22 0.61
资产负债率（%）（合并） 18.26 20.15 19.74 17.8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4.22 20.06 28.41 30.15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利息保障倍数（倍） -17.12 -75.46 -39.55 -9.78

注：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利息收入）/（利息支出-利息收入）

2017年末、2018 年末、2019年末及 2020年 9月末，公司的流动比率分别

为 3.40倍、3.47倍、3.69倍和 3.99倍，公司速动比率分别为 0.61倍、1.22倍、

3.16倍和 3.50 倍，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相对较高且逐年增长。综上，报告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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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短期偿债能力良好。

2017年末、2018 年末、2019年末及 2020年 9月末，发行人合并资产负债

率分别为 17.88%、19.74%、20.15%及 18.26%，资产负债率较低且较为稳定；母

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30.15%、28.41%、20.06%及 24.22%，其中 2017 年末和

2018年末母公司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主要系母公司对下属子公司仙坛食品预收

账款较多所致。

2017年、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9月，发行人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9.78、

-39.55、-75.46及-17.12，一方面发行人为保证饲料原料的供应需持有大量现金，

同时发行人对持有的现金进行短期理财，故报告期内利息收入较高；另一方面，

发行人报告期内银行借款相对较少，利息支出较低，综上，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

能力良好。

（二）营运能力分析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4.42 55.69 67.36 62.59
存货周转率（次） 5.61 6.94 6.79 7.52
总资产周转率（次） 0.55 0.95 0.91 0.85

注：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资产总额期初期末平均净值

2017年、2018年及 2019年，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62.59次、67.36

次及 55.69次，总体保持稳定。

2017年、2018年和 2019 年，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7.52 次、6.79次和

6.94次，总体保持稳定。

2017年、2018年及 2019年，发行人总资产周转率分别为 0.85次及 0.91次

和 0.95次，逐年提升。

（三）盈利能力分析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利润结构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2,376,825,405.98 3,533,387,137.43 2,577,797,691.84 2,164,000,029.75



31

营业成本 2,058,570,988.00 2,475,580,878.27 2,137,376,253.38 2,028,129,594.16
营业利润 329,031,804.82 1,074,540,850.75 429,733,800.14 94,511,669.84
利润总额 327,650,784.89 1,072,235,820.16 422,348,724.47 101,301,519.62
净利润 331,643,804.26 1,062,759,830.78 422,241,551.95 101,904,429.08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328,087,998.31 1,000,665,278.70 401,958,666.17 101,969,302.10

1、营业收入分析

公司2018年、2019年及2020年1-9月营业收入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19.12%、

37.07%及-4.44%。2018年和 2019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快，主要原因系

发行人鸡肉产品销量分别增长 6.85%和 8.26%，同时受白羽肉鸡行业供需状况的

影响，鸡肉产品销售单价分别增长 13.24%和 25.48%，综合上述两项因素影响，

发行人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19.12%和 37.07%。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导致

复工复学延迟，下游需求疲软，白羽肉鸡产品价格走弱，2020年 1-9月发行人鸡

肉产品平均销售单价同比降低 11.26%，但销量同比增长 7.92%，综合上述两项

因素影响，发行人营业收入同比降低 4.44%。

2、营业成本分析

主营业务成本主要随原材料采购成本变动，发行人主营业务成本中约 60%

为饲料成本，饲料成本主要为玉米、豆粕等原材料的采购成本。2020年 1-9月，

发行人玉米和豆粕的平均单位采购成本分别较 2019 年同期上升了 9.26%和

3.64%，从而推动发行人单位饲料生产成本同比上升了 7.11%。

综上，2020年 1-9月与 2019年同期相比，发行人白羽肉鸡产品平均销售单

价的下降，平均单位生产成本上升，虽然鸡肉产品销量增加了 7.92%，但净利润

有所下滑。

（三）现金流量分析

1、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 2,688,439,909.21 3,860,871,520.30 2,875,981,559.52 2,438,609,0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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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流入额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出额
2,198,857,023.21 2,689,315,194.45 2,326,553,869.42 2,198,512,349.1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9,582,886.00 1,171,556,325.85 549,427,690.10 242,696,723.39

净利润 331,643,804.26 1,062,759,830.78 422,241,551.95 101,904,429.08

公司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9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较

上年同期增长 126.38%、113.23%及-40.56%。2020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主要原因系新冠肺炎疫情和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的

影响，随着新冠疫情在国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已基本恢复。

2017年、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9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均为正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比率分别为 2.38、1.30、

1.10及 1.48，销售回款情况较好，与经营情况相匹配。

2、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投资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3,771,092,278.16 4,799,944,244.94 7,155,739,937.84 3,277,298,911.04

投资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4,135,886,607.61 5,650,198,770.67 7,791,324,964.22 3,669,758,295.70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64,794,329.45 -850,254,525.73 -635,585,026.38 -392,459,384.66

报告期内，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92,459,384.66元、

-635,585,026.38元、-850,254,525.73 元和-364,794,329.45元。发行人投资活动现

金流入主要为出售理财产品，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为购建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

和购买理财产品。

3、筹资活动现金流量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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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28,000,000.00 464,460,000.00 116,878,044.42 20,00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47,293,604.40 318,825,209.23 94,787,150.01 54,035,942.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9,293,604.40 145,634,790.77 22,090,894.41 -34,035,942.98

报告期内，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4,035,942.98 元、

22,090,894.41元、145,634,790.77元及-319,293,604.40 元。发行人筹资活动现金

流入主要为取得银行借款，现金流出主要为公司偿还银行借款和分配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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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1,044,999,753.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030,523,756.16元，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年产 1.2亿羽肉鸡产业生态项目 280,210.18 103,052.38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项目的实际需求和轻重

缓急投入募集资金，拟以募集资金投入的 7 个商品鸡场、饲料厂及屠宰厂共 9

处建设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建设内容 备案项目名称

备案投资

额

备案项目代

码

环评批复/备案

文号

1

商

品

鸡

场

诸城市林家

村镇前泮家

庄商品鸡场

山东仙坛诸城食品有

限公司年出栏500万羽

商品鸡场项目

5,900.00
2019-370782-
03-03-078921

诸环审报告书

【2020】10号

2
诸城市林家

村镇高家宅

商品鸡场

山东仙坛诸城食品有

限公司年出栏250万羽

商品鸡场项目

3,000.00
2019-370782-
03-03-078939

诸环审报告书

【2020】07号

3
诸城市林家

村镇山头村

商品鸡场

山东仙坛诸城食品有

限公司年出栏220万羽

商品鸡场项目

2,600.00
2019-370782-
03-03-078922

诸环审报告书

【2020】13号

4
诸城市贾悦

镇白家官庄

商品鸡场

山东仙坛诸城食品有

限公司年出栏280万羽

商品鸡场项目

3,400.00
2019-370782-
03-03-078936

诸环审报告书

【2020】11号

5
诸城市皇华

镇后郝戈庄

商品鸡场

山东仙坛诸城食品有

限公司年出栏630万羽

商品鸡场项目

7,400.00
2019-370782-
03-03-078928

诸环审报告书

【2020】05号

6
诸城市贾悦

镇前张庄商

品鸡场

山东仙坛诸城食品有

限公司年出栏520万羽

商品鸡场项目

6,100.00
2019-370782-
03-03-078935

诸环审报告书

【2020】09号

7
诸城市石桥

子镇东楼子

商品鸡场

山东仙坛诸城食品有

限公司年出栏290万羽

商品鸡场项目

3,500.00
2019-370782-
03-03-086216

诸环审报告书

【2020】0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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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建设内容 备案项目名称

备案投资

额

备案项目代

码

环评批复/备案

文号

8 饲料厂

山东仙坛诸城食品有

限公司年产 60 万吨饲

料厂项目

9,900.00
2019-370782-
13-03-066200

诸环审报告表

【2020】63号

9 屠宰厂

山东仙坛诸城食品有

限公司年屠宰 1.2亿只

肉鸡生态产业项目

69,800.00
2019-370782-
03-03-061276

诸环审报告书

【2020】04号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项目的实际需求和轻重

缓急将募集资金投入上述项目；项目总投资金额高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金额部分

由公司自筹解决；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投入的

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需要以自筹资

金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程序对先

期投入资金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专户制度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

款专用。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募集

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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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性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方正保荐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1、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发行中，《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及发送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要求。同时，

《认购邀请书》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竞价对象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

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3、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总

额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与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相关规定一致。定价及配售过程中，发行价格的确

定、发行对象的选择、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贯彻并遵循了《认购邀请书》确定的

程序和规则。发行人在定价和配售的过程中坚持了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

原则，不存在采用任何不合理的规则人为操纵发行结果，压低发行价格或调控发

行股数的情况。

4、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配售过程、缴款及验资合规，符合《认购邀请

书》的约定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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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公司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性意见

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获得发行人内部权力机构的批准与授权，并已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

2、发行人发出的《认购邀请书》合法有效；《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符

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的规定。

3、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为有效报价，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认购对象及募集资

金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规

定。发行人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验资程序，本次发行结果合法有效，符合《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4、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公正，发行结果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以及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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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签署时间：2020年 3月 19日

保荐机构：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期间：包括尽职推荐期间和持续督导期间。尽职推荐期间自方正保荐向

中国证监会正式提交推荐文件之日起，至仙坛股份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前一日止。

持续督导期间为仙坛股份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的

会计年度。

二、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公司的发行条

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公司与

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并通过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

核。保荐机构认为：仙坛股份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方正保荐愿意推荐仙坛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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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109,999,974股股份于2020年12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

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仙坛股份；证券代码为：002746；上市地点为：深

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2020年12月22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2020年12月22日起限售期为6个月

（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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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

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张世通 曹方义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陈琨

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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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

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

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

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上述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顾功耘

经办律师：

杨依见

经办律师：

魏栋梁

经办律师：

王阳光

2020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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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与本审计机构出具的和信审字

(2018)第000426号、和信审字（2019）第000317号、和信审字（2020）000040号

审计报告不存在矛盾。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王晖

签字注册会计师：

迟慰 于丛林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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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验资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与本验资机构出具的和信验字

（2020）第000061号、和信验字（2020）第000062号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验

资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引用的本

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

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王晖

签字注册会计师：

迟慰 于丛林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年 12月 18日



第十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承销及保荐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6、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9、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10、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1、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一）公司：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山东烟台牟平工业园区（城东）

电 话：0535-4658717

传 真：0535-4658318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号盘古大观 A座 40-43层

联系电话：010-59355702

传真：010-56437019

（三）查阅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



（此页无正文，为《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

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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